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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法律热点问题 

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在 PPP 项目中的适用简析 

一、 早期相关规定 

1.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于 1997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

《对关于执行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

规定中几个问题的请示的批复》规定，对于原划拨

土地使用权采取国家入股的，股份制企业对入股的

土地享有与出让土地使用权同样的权利。 

2.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于 1998 年 2 月 17 日颁布的

《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

规定，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是指

国家以一定年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作为出资

投入改组后的新设企业，该土地使用权由新设企业

持有，可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转让、出租、

抵押。 

3. 199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划

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令

第 8 号）（简称“8 号令”）及有关土地估价评估

的其他规定对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

做了如下规定： 

适用情形 股权持有单位 出资（股本）额的确定 转让、出租及抵押 

8 号令下，国有企业改

造或改组为有限责任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组建企业集团的，涉

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均应当通过出让或租

赁方式处置，但如果根

据国家产业政策，有关

企业属于须由国家控

股的关系国计民生、国

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

域和基础性行业企业

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

形成的国家股股权，按照国有

资产投资主体由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委托

有资格的国有股权持股单位

统一持有。 

此外，根据 8 号令，国家根据

需要，可以一定年期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作价后授权给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控股公

司、作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

国有独资公司和集团公司经

作价出资（股本）额的确定，均应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

备案的土地估价结果为依据。 

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关于出让土地使用

权的规定转让、出租、

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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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 股权持有单位 出资（股本）额的确定 转让、出租及抵押 

或大型骨干企业，则其

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

权经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

可以采取国家以土地

使用权作价出资（入

股）方式处置。 

营管理。被授权的国家控股公

司、作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

国有独资公司和集团公司凭

授权书，可以向其直属企业、

控股企业、参股企业以作价出

资（入股）或租赁等方式配置

土地。 

 

4.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关于加强土地资产

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土

资发〔1999〕433 号）。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包

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租赁以及国有土

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1，但是未对国有土地使

用权作价出资（入股）的具体方式做出进一步规定，

国土资源部之后于 1999 年 11 月 25 日发布的《关

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

若干意见》（国土资发〔1999〕433 号）明确：对

于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

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

业，根据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主要采用授权经

营和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配置土地，国家以

作价转为国家资本金或股本金的方式，向集团公司

或企业注入土地资产。 

根据上述法规，可以看出早期法规中以土地使

用权作价出资（入股）的内涵和边界停留在国有企

事业单位改制建设用地资产处置层面。 

二、 PPP 项目中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的

                                                        
1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包括：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二)国有土地租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

出资或者入股。 

 

有关规定 

1.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

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简称“国办发〔2015〕42

号文”)。 

国办发〔2015〕42 号文提到实行多样化土地供

应，保障项目建设用地。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以市、县人民政府作为出

资人，制定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案，经市、县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 

2. 《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

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财综

[2015]15 号）、《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国

土资厅发〔2016〕38 号）及《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6〕91 号）。 

上述财综[2015]15 号文明确，构建政府支持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体系，

政府可以土地作价入股方式注入项目公司，支持公

共租赁住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不参与公共

租赁住房经营期间收益分享，但拥有对资产的处置

收益权。国办发〔2015〕42 号文未提及土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或入股方式适用的情形。但之后国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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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办公厅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印发的《产业用地

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国土资厅发〔2016〕38 号）

提出，现阶段仅政府投资建设不以营利为目的、具

有公益性质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公共租赁住房两

类项目用地可以作价出资（入股）方式使用新供建

设用地。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印发《关

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

干意见》，又提出在养老服务领域采取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方式的项目，可以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建设。 

3. 《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

（国土资规〔2016〕20 号）。 

2016 年 12 月 31 日，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林业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八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20 号）提出

对可以使用划拨土地的能源、环境保护、保障性安

居工程、养老、教育、文化、体育及供水、燃气供

应、供热设施等项目，除可按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外，

鼓励以出让、租赁方式供应土地，支持市、县政府

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方式

提供土地，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明确：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使用

年限，应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期限相一致，但

不得超过对应用途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定最高年

限。 

2) 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土地使用权实行与出让土地

使用权同权同价管理制度，依据不动产登记确认

权属，可以转让、出租、抵押。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对国土资规

〔2016〕20 号文的解释，上述安排一方面体现了国

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政策导向，另一方

面，也意在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公共服务

项目。即对意见中列举的可划拨使用的土地，以 PPP

模式实施时，除可按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外，鼓励以

出让、租赁方式供应土地，支持以作价出资或者入

股的方式提供土地。三种方式不互相排斥，供需双

方可根据合作意愿予以双向选择，依法供应。 

4. 地方法规 

四川省乐山市 2015 年 7 月 9 日《关于推广运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试

行）》的通知中提到，政府和社会资本为建设基础

设施、提供公共服务，推广运用 PPP 模式，在 PPP

项目保障建设用地中，实行多样化土地供应。对符

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可按划拨方式供地，划拨

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对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

项目，以租赁方式、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土

地使用权。 

三、 PPP 项目中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入股）如

何操作 

国办发〔2015〕42 号文提出以作价出资或者入

股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以市、县人民政府

作为出资人。按照《国有资产法》，代表政府出资

的应该是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或人民政府根据需要

授权的其他部门、机构。如果政府出于其他考虑，

希望安排国有公司作为政府方出资人，则可由国资

委或其他部门、机构先行以土地使用权出资，之后，

将其所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政府安排

的国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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